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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R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 港 興 業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480-股份及 02517-可換股債券) 
 

贖回全部於二零一零年到期之未贖回可換股債券 
 

 

HKR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興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宣佈於到期日已贖

回 全 部 未 贖 回 本 金 額 為 646,960,000 港 元 及 應 計 之 利 息 之 已 發 行 本 金 總 額 為

1,410,000,000港元於二零一零年到期之零息可換股債券。 
 

 

謹此提述 HKR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興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分別於二

零零五年三月三十日及二零零五年四月二十二日刊發有關發行及上市 1,410,000,000 港

元於二零一零年到期之零息可換股債券(「債券」)之公告。 
 
根據債券條款及條件，本公司於二零一零年四月二十六日 (「到期日」 )以現金

834,241,980.80 港元(即未贖回債券之本金額 646,960,000 港元的 128.948%，包括應計之

利息)，贖回全部未贖回的債券(「贖回」)。未贖回債券於贖回時已註銷而債券已於到期

日自動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除牌。 
 

 承董事會命 

香港興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執行董事 

鍾心田 

香港，二零一零年四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主席 非執行董事 
查懋聲先生 夏佳理議員 
 查懋德先生 
副主席兼董事總經理 張永霖先生 
查懋成先生 王查美龍女士 
  
執行董事 獨立非執行董事 
張昌明先生 鄭家純博士 
鍾心田先生 張建東博士 
鄧滿華先生 何柏貞女士 
 秦曉博士 
* 根據香港法例第32章公司條例第XI部註冊 


